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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项目为新建工业废水集中处理项目，主要收集处理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云甸化工园区内工业企业经预处理后的工业废水，处理规模为 1000m2/d。 

（1）项目名称：楚雄高新区云甸化工园区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 

（2）建设单位：楚雄高新区万豪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楚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云甸片区，污水处理厂中心

地理坐标为 E101°44′22.139″、N 25°00′17.874″ 

（4）建设性质：新建 

（5）投资额：总投资为 2406.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200.2 万元，占总投

资 8.32%。 

（6）占地面积：总占地面积约 4391.90m2，约 6.59 亩。 

（7）建设规模和主要内容：设计处理规模为 1000m3/d，处理工艺采用

“A/O+MBR”生化处理工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 253 号）及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技术导则等有关规定，该项

目的建设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为此，我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1 日委托云南

湖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楚雄高新区云甸化工园区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我公司于 202

4 年 11 月 14 日在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https://ynck.cxz.gov.cn/info/105

8/16895.htm）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

见；2024 年 12 月 30 日~2025 年 1 月 8 日，我公司完成了公众参与调查表的发放

与回收；在云南湖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楚雄高新区云甸化工园区污水

处理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5 年 1 月 8 日～202

5 年 1 月 14 日在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https://ynck.cxz.gov.cn/info/1058

/17095.htm）进行第二次公示，于 2025 年 1 月 13 日、2025 年 1 月 14 日在《楚

雄日报》同步进行报纸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我公司在完成以上工作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楚雄高新区云甸化工园区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令第 4 号）的相关要求编制完成了《楚雄高新区云甸化工园区污水处理站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并作为报告书的附件，提供环保管理部门并作为

环境管理的依据，并对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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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我公

司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我公司在在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https://ynck.cxz.gov.cn/info/1058/

16895.htm）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4 日，公示截图详见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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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网站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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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公司在云南湖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楚雄高新区云甸化工园区

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5 年 1 月 8 日～

2025 年 1 月 14 日进行了第二次公示，主要采取网络平台和报纸两种方式进行。

公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单位于 2025 年 1 月 8 日～2025 年 1 月 14 日期间在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网站（https://ynck.cxz.gov.cn/info/1058/17095.htm）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共

5 个工作日。 

项目位于已批准设立的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云甸化工园区内，园区管

委会已委托编制了《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云甸化工园区总体规划（修编）

（2023~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取得审查意见（楚环函[2024]9 号），本

项目建设性质和规模均符合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的相关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文中“第三十

一条——（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

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的规定，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网络公示公开时

间缩减为 5 个工作日。 

公示截图详见图 3-1。 



楚雄高新区云甸化工园区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6 

 

图 3-1 第二次公示——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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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我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 月 13 日、2025 年 1 月 14 日在《楚雄日报》进行

了两次报纸公示，均在 2025 年 1 月 8 日～2025 年 1 月 14 日期间进行，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文中“第三十一条——（二）

——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的规定。公示截图详见图 3-2~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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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第二次公示——媒体（报纸第一次）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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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二次公示——媒体（报纸第二次）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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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问卷调查  

我公司在报告书编制期间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部令第 4 号）的要求发放调查问卷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我公司对项目涉及的云甸村、烂泥村、迤香村、高保村、岔河村等地居民

共发放 53 份，回收 53 份，回收率 100%；团体调查表发放 10 份，收回 10 份，

回收率 100%；参与调查的单位（团体）包括楚雄市苍岭镇云甸村民委员会、

楚雄川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云南岷江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云南衡楚药业有限

公司、楚雄苍岭工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远景能源（楚雄）有限公司、楚

雄高新区万升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楚雄高新区万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云

南三恩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云南三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在进行问卷调查时，我公司调查人员向被调查者介绍了项目的建设性质、

建设的必要性，如实阐明了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程度和拟采取的措施。

调查对象及范围如下： 

（1）个人调查 

本次公众调查个人部分对项目涉及的云甸村、烂泥村、迤香村、高保村、

岔河村等地居民共发放 53 份，回收 53 份，回收率 100%。公众参与调查人员

基本情况见表 3-1。 

表 3-1 参与调查公众人员统计情况 

住址 人数（人） 比例 

云甸村 10 18.87% 

烂泥村 6 11.32% 

迤香村 9 16.98% 

高保村 8 15.09% 

岔河村 10 18.87% 

元黄村 4 7.55% 

伍桂田 5 9.43% 

苍岭镇 1 1.89% 

合计 53 100% 

（2）单位及社会团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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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众调查团体部分对楚雄市苍岭镇云甸村民委员会、楚雄川至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云南岷江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云南衡楚药业有限公司、楚雄苍岭

工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远景能源（楚雄）有限公司、楚雄高新区万升项

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楚雄高新区万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三恩汽车新材

料有限公司、云南三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共 10 个社会团体或单位体发放了团

体调查问卷，回收率 100%。公众参与调查团体基本情况见表 3-2。 

表 3-2 参与调查团体基本情况表 

地址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方式 

楚雄市苍岭镇东区中路 楚雄市苍岭镇云甸村民委员会 54532301ME0820018C 15758586664 

楚雄市苍岭镇云发路 楚雄川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91532300MA6PBJCC7T 19187850581 

楚雄市苍岭镇东区路 云南岷江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91532300MA7BU52D65 13408634605 

楚雄市苍岭镇云发路 云南衡楚药业有限公司 91532300MA6PPYUHXW 13528797092 

楚雄市苍岭镇东区中路 
楚雄苍岭工业开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915323005993068060 13908787003 

楚雄市苍岭镇云发路 远景能源（楚雄）有限公司 91532300MA7MLHX94E 18287858500 

楚雄市苍岭镇东区中路 
楚雄高新区万升项目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91532300MAD417GN9F 13769287201 

楚雄市苍岭镇东区中路 
楚雄高新区万宜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91532300MADAR1616M 15125802393 

楚雄市苍岭镇云发路 1 号 云南三恩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 91532300MA6L0YAJ9M 0878-3022636 

楚雄市苍岭镇云发路 2 号 云南三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91532300MA7CFCFB0J 0878-3022636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所有的调查团体和个人调查者均对项目建设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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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调查未进行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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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所有的调查团体和个人调查者均对项目建设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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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目前项目属于送审阶段，待报批阶段补充相关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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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查结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我公司先后进

行了 2 次公示，其中第一次公示为网站公示，第二次公示采取网络平台和报纸两

种方式进行，并发放调查问卷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个人发放 53 份，回收 53 份，

团体发放了 10 份，回收了 10 份，回收率 100%。调查结果显示，所有的调查团

体和个人调查者均对项目建设无意见，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 

我公司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严格执行安全、环保硬性要求，使项

目的建设能够发挥更大的环境和社会效益，能更大程度的获得公众的支持和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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